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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政办函〔2025〕43 号

2025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委、办、局，柳东新区、阳和工

业新区管委会（北部生态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

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现将《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5年版）》（以下简称《目

录》）印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列入《目录》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按照“应进必进”的原

则，主动进入相应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交易。国家、自治区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各相关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督促指导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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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目录》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纳入全区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体系，完善本行业本系统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权力和责任清

单，建立健全交易制度和规则，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

依法依规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监督管理。

三、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

务机构依法建设和运行的电子交易系统，应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

范对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的电子服务系统，

推动实现公共资源交易信息数据交换共享和交易服务“一网通

办”。

四、未列入《目录》的要素资源，按照“能进则进”和“愿进

则进”的原则，鼓励进入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五、本《目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项目目录》（柳政发〔2016〕69 号）同时废止。

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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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A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A01 房屋建筑

工程
A0101

主要包括各类房屋建筑及其
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
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及室内外
装修等工程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柳东新区管委

会（ 高新区管委

会）、阳和工业新

区管委会（北部生

态新区管委会），

各县（区）住房城

乡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和

有关规定执行。其

中，依法必须招标的

工程建设项目具体

范围和规模标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A02 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
A0201

主要包括城市道路、公共交

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

园林、环卫、污水处理、垃圾

处理、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

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等

工程

A03 水利工程 A0301

主要包括防洪、排涝、灌溉、

水力发电、引(供)水、滩涂治

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

河道整治、水利基础设施项目

等水利工程

市水利局 ，各县

（区）水行政主管

部门

A04 交通工程 A0401

主要包括全市的公路（路基、

路面、桥涵、隧道、交通安全

设施等的新建、改建、扩建及

养护）、水运等工程

市交通运输局、柳

东新区管委会（高

新区管委会）、阳

和工业新区管委会

（北部生态新区管

委会），各县（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A05 农业工程 A0501

主要包括农业综合开发、农田

整治、农田水利、高标准农田、

非营利性种植业、非营利性畜

牧业、渔业建设、农业育种及

非盈利其他农业建设、新农村

建设等工程

市农业农村局，各

县（区）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

A06 林业建设 A0601
主要包括防护林、林木种苗、

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等工程

市林业和园林局，

各县（区）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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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A07 自然资源

工程
A0701

主要包括地质灾害治理、地质

遗迹保护、废弃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等地质工程，以及土地复垦、

土地综合整治等土地整治工

程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各县（区）自

然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和

有关规定执行。其

中，依法必须招标的

工程建设项目具体

范围和规模标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A08 文物保护

工程
A0801

主要包括对不可移动文物实

施的保护工程；对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实施的保护工程、

保护性设施工程和展示设施

工程，以及大遗址保护展示项

目等工程

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各县（区）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

A09 生态环境

工程
A0901

主要包括大气环境污染治理、

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

理、土壤污染治理、噪声、光

污染、核与辐射治理、江河湖

泊治理、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

等工程

市生态环境局，各

县（区）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

A10
非民航

专业工程
A1001

主要包括机场建设工程及水、

暖、电气（不含民航专业弱电

系统）设备安装等工程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区）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A11 能源工程 A1101
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

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

工程

市发展改革委，各

县（区）发展改革

行政主管部门

A12 园林绿化

工程
A1201 主要包括市政工程以外的园

林绿化等工程

市林业和园林局，

各县（区）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

A13 医疗工程 A1301
主要包括与工程相关的医疗

设备采购、安装和配套专业用

房装修等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各

县（区）卫生健康

监督行政主管部门

A14 其他工程 A1401

依法必须招标的其他工程及

代建服务和使用国际组织或

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等

项目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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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B 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

B01 土地使用

权出让

B010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
地使用权租赁、国有土地使用
权转让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各县（区）自

然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

B0102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

B0103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约

指标流转

B0104 补充耕地指标交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B02 探矿权

出让
B0201 主要包括以招拍挂方式出让

的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出让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各县自然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B03 采矿权

出让
B0301 主要包括以招拍挂方式出让

的矿产资源的采矿权出让等

C 国有产权交易

C01 企业国有

资产交易

C0101

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机构、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转

让其对企业各种形式出资所

形成的权益，含股权转让等）

市国资委，其他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

C0102

国有企业增资（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增

加资本，政府以增加资本金方

式对国家出资企业的投入除

外）

C0103

国有企业资产转让（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
业的重大资产转让，含债权、
知识产权等资产对外转让）

C0104 其他国有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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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C02

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

产出售、

出租、出

让、转让、

置换

C0201

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
计制度的行政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和组织，经批准以公开方

式有偿转让的国有产权和股

权
市财政局，各县 （

区）财政行政主 管

部门、各县（区）

机关事务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C0202

执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和会

计制度的行政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和组织，经批准以公开方

式处置的公房、公车等闲置资

产出售、出租，各类上交物品

处置，其他物品处置

D 政府采购

D01 货物类 D0101
主要包括集采目录内的办公

设备购置以及集采目录外、限

额以上的相关货物采购等

市财政局，各县

（区）财政行政主

管部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和

有关规定执行。其

中，集中采购目录和

采购限额标准按照

自治区财政部门公

布的集中采购目录

及标准执行。

D02 工程类 D0201

主要包括限额以上、400万以
下，依法不进行公开招标的工
程以及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货
物、服务采购等

D03 服务类 D0301

主要包括集采目录内的网络、
车辆、物业服务以及集采目录
外、限额以上的相关服务采购

等

E 碳排放权交易

E01 碳排放权

E0101 碳排放配额交易
市生态环境局，各

县（区）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E0102 符合交易规则的国家核证自

愿减排量及其他产品交易

F 排污权交易

F01 排污权 F0101 定额出让排污权和公开拍卖

排污权交易等

市生态环境局，各
县（区）生态环境
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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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G 林权交易

G01 林权

G0101 国有林地使用权、租赁权和林

木所有权出让 市林业和园林局，

各县（区）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G0102 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林地经

营权和林木所有权出让

H 公共（公益）事业管理

H01
公共（公

益）事业

管理

H0101 主要包括旅游景区（景点）经

营权租赁、转让等

相关风景名胜区管

理机构

H0102 主要包括前期物业管理招标

等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区）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I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I01
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

作

I0101 城市供水特许经营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区）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I0102 管道供气特许经营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区）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I0103 集中供热特许经营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区）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I0104 城市出租车经营
市交通运输局，各
县（区）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I0105 客运线路特许经营
市交通运输局，各
县（区）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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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I01
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

作

I0106 水路旅游客船（航线）经营
市交通运输局，各
县（区）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I0107 政府购买服务
市财政局，各县
（区）财政行政主
管部门

J 农村集体产权交易

J01 农业集体

产权

J0101 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

市农业农村局，各

县（区）农村产权

流转交易监督管理

机构

J0102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出租

J0103 农村集体持有资产收益权转

让

J0104 四荒（荒山、荒沟、荒丘、荒

滩）地使用权流转

K 用水权交易

K01 水权 K0101
主要包括区域水权交易、取水
权交易、灌溉用水户水权交易
等

市水利局 ，各县
（区）水行政主管
部门

L 无形资产交易

L01 无形资产

L0101
知识产权转让（行政机关、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转让专利
权、著作权、商标权）

市财政局，各县
（区）财政行政主
管部门

L0102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权授予

各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

L0103
市政公用设施及公共场地使
用权、承包经营权、冠名权有
偿转让

各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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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L02 公共数据 L0201 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各

类公共数据资源交易

市数据局 、各县
（区）数据行政主
管部门

M 用能权交易

M01 用能权 M0101 经核发的可消费能源量指标

交易等

市发展改革委、各
县（区）发展改革
部门

N 罚没资产处置

N01 涉法涉诉

资产处置

N0101

主要包括行政执法部门行政

罚没的资产处置（含车辆、船

舶、飞行器、物资、机械设备、

生产资源、生活用品等动产，

房屋、在建工程等不动产，股

权、各类权益、商标、专利等

无形资产，以及法律法规允许

变价处置、转让的其他财产）

财政等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

N0102

主要包括人民法院、检察院和

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依法开

展的涉诉、抵债或罚没资产处

置（含车辆、船舶、飞行器、

物资、机械设备、生产资源、

生活用品等动产，房屋、在建

工程等不动产，股权、各类权

益、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

以及法律法规允许变价处置、

转让的其他财产）

司法机关、财政等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Z 其他交易

Z01
供销合作

社社有资
产交易

Z0101 供销合作社依法拥有或实际

占有的各种形式资产的转让

市供销社、各县
（区）供销合作部
门

Z02
首台（套）

重大技术
装备交易

Z0201
符合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

目录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交易

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各县（区）工

业和信息化行政主

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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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子

类编号
主要内容 行政监督管理部门 备注

Z03

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

余量资源

交易

Z0301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余量资源

交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林业和园林

局、各县（区）自

然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各县（区）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

Z04

工程建设

项目施工

产生的砂

石余量资

源交易

Z0401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产生的砂

石余量资源交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各县（区）自

然资源行政主管部

门
Z05

非砂石类

矿山开采

生产的砂

石料交易

Z0501 非砂石类矿山开采生产的砂

石料交易

Z06 土地熟化

项目
Z0601 旧城改造土地熟化项目中的

土地熟化人招标

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县（区）住
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Z07

其他适合

以市场化

方式配置

的公共资
源

Z0701 其他适合以市场化方式配置

的公共资源

各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

按照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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